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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编制了《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8号）

核准，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000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每股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10,000万元。由于公司分红派息方案的实施，本次实际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4.98

元/股，认购数量为414,859,43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065,999,991.28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14,045,915.3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51,954,075.92

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1月13日全部到位，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苏公W[2017]B007号验资报告。 

（二）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61,170,640.74

元（剔除 2019 年象山光伏发电项目因缩减项目投资规模，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置

换前期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69,585,000.00 元）。其中：2017 年度，置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 685,198,027.69 元，募投项目支出 752,149,918.35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00.00 元（已于 2018 年 10 月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2018 年度公司募投项目直接支出 32,838,439.94 元；2019 年度募



投项目直接支出 588,788,592.31 元；2020 年度募投项目直接支出 530,738.10 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的结余募集资金 71,249,924.35 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投入使用，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变更永久补充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十一科技”）的流动资金，上述结余募集资金已划转至十一科技普通银

行账户；同时，所有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完毕。 

上述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金额为9,216,564.82

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保证募集资金专项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17年2月12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2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5）。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十一科技及其项目子公司，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2017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增资十一科技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对十一科技进行单方增资。

2017年3月30日，公司、十一科技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

http://www.sse.com.cn/


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上述增资行为目前已完成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09、临2017-015、临2017-016号公

告。 

为方便募集资金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集中归集到

十一科技交通银行专户（账号：511617010018800005512），并于2019年6月底将

其余的募投专户予以注销。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2）。 

2020年6月，在履行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后，公司将十一科技交通银行成都成华支行专户（511617010018800005512）的

结余募集资金划转至十一科技普通银行账户，并办理了该专户的注销手续。详见

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的《关于完成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2）。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利用部分自筹

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截至2017年3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685,198,027.69元。2017年3月31

日，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苏公W[2017]E1200号），对上述事宜进行了核验，认

为太极实业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7年3月30日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专项

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与实际情

况相符。2017年4月1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685,198,027.69元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其中，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太极实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未违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

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3,675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到期后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该

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基于以上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市公司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完相关程序后，使用不超过 43,675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十一科技实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间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实际使用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

额度为 38,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十一科技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 3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并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将象山25MW光伏发电项目实施规模由原25MW变更为目前已建成并网的

10.12MW并结项，并终止本项目剩余14.88MW部分的实施；同意终止乌兰察布

5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针对上述变更的项目，连同结项的巩义一期40MW

光伏发电项目、红牧二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九十九泉20MW光伏发电项目、

巴音二期35MW光伏发电项目、胜利20MW光伏发电项目、巴拉贡10MW光伏发

电项目、高新技术工程中心、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等，上述募投项目结余募集

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用）全部用于十一科技承债式收购青海蓓

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蓓翔”）100%股权。 

上述募投项目的变更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发布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0）。 

（六）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更合理的分配公司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收购青海蓓翔 100%股权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本项目结项后产生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7,120.54 万元（含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

准）用于永久补充子公司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用于十一科技日常业务经营，并在

完成资金转入十一科技账户后及时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十一科技已将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71,249,924.35 元全部划转至其普通银行账户，并办理了银行专户的注销手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1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5,195.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78.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139.3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117.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21%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4）=（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象山

10.12MW光

伏发电项目 

是 
18,000.0

0 
8,450.22 8,450.22 0   8,450.22  0  100.00  2017 年 4 月 323.18     否 是 

2 

巩 义 一 期

40MW 光伏

发电项目 

否 
35,051.0

0 

30,798.2

8 
30,798.28 39.92 30,798.28 0 100.00 2017 年 4 月 790.64 否 否 

3 

乌 兰 察 布

50MW 光伏

发电项目 

是 
43,675.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 

红 牧 二 期

30MW 光伏

发电项目 

否 
10,816.0

0 

10,816.0

0 
 10,816.00  0   10,818.84   2.84   100.03  2015 年 10 月 1,705.09     是 否 

5 

九十九泉

20MW 光伏

发电项目 

否 9,121.00 8,264.43 8,264.43  0   8,264.43   0  100.00 2015 年 9 月 1,121.36 是 否 

6 

巴 音 二 期

35MW 光伏

发电项目 

否 
17,703.0

0 

16,495.2

9 
16,495.29 0   16,495.29   0  100.00  2015 年 9 月 1,962.39     是 否 

7 

胜利 20MW

光伏发电项

目 

否 8,004.00 2,182.22 2,182.22  0   2,182.22   0  100.00 2015 年 10 月     835.70     是 否 

8 

巴拉贡

10MW 光伏

发电项目 

否 4,353.00 
 

3,194.70 
 3,194.70 0   3,194.70   0  100.00 2015 年 10 月 435.32 是 否 

9 
高新技术工

程中心 
否 

20,000.0

0 

17,636.0

9 
17,636.09 13.15 17,636.09 0 100.00 2016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 
补充运营资

金 
否 

43,277.0

0 

43,277.0

0 
 43,277.00  0   43,277.00  0     100.00  2017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收购青海蓓

翔 100%股

权项目 

否 0.00 
57,875.0

0 
57,875.00 0 57,875.00  0 100.00  2019 年 5 月 2,858.05 否 否 

12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0 7,120.54 7,120.54 7,124.99 7,124.99 4.45 100.0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10,000.

00 

206,109.

77 
206,109.77 7,178.06 206,117.06 7.29 -- / 10,031.7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象山 10.12MW 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因当地光照辐射减少，2020 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 

2、巩义一期 40MW 光伏发电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发布

的《关于申报 2016 年预支 2017 年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紧急通知》（豫发改能源[2016]1627 号）及 2016 年 12 月 29 日签发的《关

于申报 2016 年光伏发电追加规模实施方案的请示》（豫发改能源[2016]1654 号），巩义一期 40MW 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竞争性配

置纳入河南省 2016 年光伏发电追加规模，竞得的上网电价为 0.78 元/千瓦时，较编制可研报告时计算预期效益参考的当时上网电

价有所下降，另受新冠疫情影响，该项目所在地发电消纳情况受到相关影响，另从而导致 2020 年度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效益。 

3.收购青海蓓翔 100%股权项目未达预计效益的原因系受新冠疫情影响，该项目所在地发电消纳情况受到相关影响，导致该项

目限电增加，从而导致 2020 年度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对巩义一期 40MW 光伏发电项目、红牧二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九十九泉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巴音二期 35MW 光伏发电

项目、胜利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巴拉贡 10MW 光伏发电项目、高新技术工程中心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项目结项；综合考虑

项目投资成本、实施推进难度等因素，经子公司十一科技论证，原象山 25MW 光伏发电项目继续实施的预期收益将难以达到原

计划收益，不再具备继续实施的可行性，故将该项目实施规模由原 25MW 变更为目前已建成并网的 10.12MW，并终止该项目剩

余 14.88MW 部分的实施，将“象山 25MW 光伏发电项目”缩减规模变更为 10.12MW 并结项；综合考虑投资成本、规模指标竞争

难度、预计可竞得的电价等因素，经子公司十一科技论证，认为项目预期收益将难以达到原计划收益，不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终止实施“乌兰察布 50MW 光伏发电项目”； 

十一科技拟在保留现有募投项目必要的建设尾款资金后，将使用全部结余募集资金承债式收购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临 2019-010 号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4 月 11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685,198,027.69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详见公司临 2017-017

号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0 月 26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3,675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临 2017-057 号公告。截

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十一科技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

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收购青

海蓓翔 100%股权项目进行结项并将本项目结项后产生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7,120.54 万元（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

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子公司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用于十一科技日常业务经营，

并在完成资金转入十一科技账户后及时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十一科技已将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71,249,924.35 元全部划转至其普通银行账户，并

办理了银行专户的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